附件

汕头市中心城区居民管道天然气

销售价格表

自2019年8月1日起（按实际用气量计）执行

	项目
	销售价格（元/立方米）
	备注

	
	新用户
	老用户
	

	居民管道
天然气
	4.40
	3.80
	


说明：1．老用户指2006年12月26日前已缴交（含已签订合同）燃气管道建设配套费用的用户，其余为新用户。

2．老用户优惠数量继续有效，老用户在优惠数量用满后，按新用户价格执行。

3．非居民管道天然气实行配气价格管理。      






